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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住建局、高新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各施工企业及有关单位：

现将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云建质〔2017〕313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加强危大工程安全监管力度。对辖区危大工程安全监管情况统计汇总列出清单目录，进一步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着力加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开展高支模、深基坑、建筑起重机械、市政土方管沟和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性较大工程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积极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日常监管工作中，要将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及时录入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系统。

二、严格危大工程安全管控流程。督促施工企业要严格按照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和论证管理制度，严格落实专项方案审查审批的实施。在专项方案编审、交底、实施和工序验收过程中，要督促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严格履行职责，在重要环节中要做到责任单位及人员签字认可，存留有关材料、图片、影像等痕迹管理资料。 

三、强化危大工程安全管控责任。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负总责，分包单位在各自范围内对分包的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负责。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是危大工程安全管控第一责任人。监理单位对危大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或其委托的专业监理工程师必须对危大工程实施旁站监理。建设、勘察、设计等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对危大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相应责任。 　

四、严肃查处建设工程安全违法行为。以“打非治违”为契机，把“打非治违”专项整治作为日常监管、安全巡查的重点，加大抽查频次和力度，对违法违规、隐患整改不到位的企业、项目及其相关责任人，实施综合惩处。加大生产安全事故问责力度,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资质资格实施处罚,并对查处情况予以公开曝光。

各县区住建局及有关单位及时收集整理工作开展落实情况的资料并存档备查，并于2017年12月10日前报市住建局质安科，汇总后上报省住建厅。

联系人及电话：江林诺   2664361       

邮        箱：617776195@qq.com
附件：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

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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